
(2020)浙0784民初4483号
永康市瑞辉五金工具厂(住所地浙江

省永康经济开发区堰头村八苑小区 36 号，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2330784MA2FK9Q70L):本院受理原
告武义县风力齿轮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永
康市瑞辉五金工具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证据副
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
查询告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
书、风险诉讼提示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
书。原告诉请要求:1.判令被告支付欠款
40054 元；2.判令被告返还原告 40Cr 钢材
材料 22.528 吨(价值 107909.12 元)；3.判令
被告支付上述款项的逾期利息损失；4.由被
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。自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及
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、30日内。开
庭审理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3 日 14 时 30
分,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3 审判庭东门三
楼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( 2020)浙0784民初4556号
杜顺雨(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雅

应 村 下 余 56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890206453X):本院受理原告
姚天帮与被告杜顺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
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
查询告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
书、风险诉讼提示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
书。原告诉请要求：1.判令被告归还借款
10 万元及利息；2.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
费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，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
后 15 日、30 日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0
年12月3日15时，开庭地点在本院第3审
判庭东门三楼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
法判决。

(2020)浙0784民初4718号
徐军波(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华

丰 西 路 58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8011060033)；永康市博力家
居用品厂(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东
城街道九龙湖北路 16 号五层，统一社会信

用 代 码 92330784MA2FQ3U99Y): 本
院受理原告胡飞与被告徐军波、永康市博
力家居用品厂劳务合同纠纷一案，因适用
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你们公
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本、开
庭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查询告
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风险
诉讼提示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。原告
诉请要求：1.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 4600
元；2.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、30日
内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3 日 16
时，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3 审判庭东门三
楼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(2020)浙0784民初4168号
汤勇进(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世雅

下 街 村 汤 店 71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790703401X):本院受理原告
楼子教与被告汤勇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
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、外网
查询告知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利义务告知
书、风险诉讼提示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
书。原告诉请要求:1.要求被告汤勇进归还
原告借款人民币25000元并支付利息(利息
自 2019 年 12 月 3 日起按年利率 24%计算
至款项付清之日止)；2.要求被告汤勇进承
担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3000 元；
3.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
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。开庭审
理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20 日 14 时 20 分，
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23 审判庭(诉讼服务中
心2楼)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(2020)浙0784民初4206号
姚 永 生 (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
330722198007221439):本院受理原告
周晓杰与被告姚永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原告诉请: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人民币 4139
元并赔偿利息损失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
合议庭通知书、民事裁定书等材料，自公告
之日起满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
15日及30日，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及举证权
利，本案将定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 8 时 40
分在本院东门三楼 4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，
合议庭组成人员林贤、徐露苗、梅凌宵，逾
期不到庭，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。

(2020)浙0784民初4694号
孙莹莹（住址为：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

张溪头村张川南路西巷 127 号，公民身份
号码为：33072219880812572X）：本院
受理原告叶敏景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因你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
送达应诉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起诉状副本、
举证通知书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、民
事裁定书等。原告要求判令：由你归还原
告借款人民币 20000 元，并支付利息（从
2018 年 5 月 16 日起按月利率 2%计算至
2020 年 5 月 16 日止为 9600 元），并由你
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
后的十五日、三十日内，逾期视为放弃举
证权利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
24 日 9 时 40 分，地点为本院龙山人民法
庭。逾期将依法裁判。

（2020）浙0784民初183号
永康市红昌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（住

所地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前仓镇大坞村
80 号）：本院受理原告朱丽贞与被告章晓
群、永康市红昌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买卖
合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下落不明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和
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、权利义务
告知书。原告起诉称：1.判令被告支付货款
3186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从
2019 年 11 月 26 日起按年利率 6%计算至
实际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）；2.本案诉讼费
用由被告承担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
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
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
五日和三十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0 年
11月26日8时40分，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
康市人民法院第 23 审判庭（诉讼服务中心
2楼）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20）浙0784民初4625号
张海滔（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岭

张 村 209 号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
330722197904229014）;卢海燕（住浙
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岭张村 209 号，公民
身份号码：330722198110294548）：本
院受理原告黄文宝与被告张海滔、卢海燕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落不明，现依
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和
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定书（转程
序）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、举证通知书
及诉讼风险提示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。原告

起 诉 称 ：1. 判 令 两 被 告 支 付 货 款 本 金
154271 元并支付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从起
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
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
率的 1.5 倍计算）。2.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
承担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
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
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1 日 8
时 40 分，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
院第23审判庭（诉讼服务中心2楼）。逾期
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20）浙0784民初4845号
毕洁琼（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杜

山 头 村 253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
339005197909300629）：本 院 受 理 原
告应武与被告毕洁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
通知书、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
事裁定书（转程序）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、权利义务
告知书。原告起诉称：1.判令被告支付人民
币 21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从
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
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
止）；2.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
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。开庭审理
时间为2020年12月1日9时10分，开庭地
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23 审判庭

（诉讼服务中心 2 楼）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
院将依法判决。

( 2020)浙0784民初3000号
被告王卫国:本院受理原告朱海虹与

被告王卫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
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(2020)浙 0784 民
初 3000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下:由被告
王卫国归还原告朱海虹借款本金人民币
420000 元，并支付利息(利息从 2019 年 10
月 20 日起按月利率 1%计算至款清之日
止)。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履行
完毕。如果被告王卫国未按判决指定的期
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
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本案案件受理费 4032 元(已减半收取)，由
被告王卫国负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
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
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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